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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 
110 年度口試流程及注意事項 

口試流程 

                    
 
流程說明 
1. 報到： 

1.1. 所有考生於口試當日上午 8:50~9:20 依公告通知至指定之地點辦理報到，報到

時應出示准考證及身份證件，若未於 9:20 前完成報到者則無法進入考場。 

1.2. 進入考場後所有手機及電子通訊產品均須關機並集中管理，考試結束再發還(貴
重物品請勿攜帶)。 

1.3. 報到完成至指定的等候區等候考試。 

2. 口試說明：為避免群聚，將全體考生依據最後訓練醫院分區，分為 10 區(A~J 組)，
每區 10~11 人，並統一由學會依據迴避原則抽籤決定組別與順序(A1~A11、
B1~B11、…)。 

2.2. 迴避原則如下（依據考生於甄審報名出具之服務證明及訓練資歷作判斷）： 
 同醫療體系迴避。 
 代訓或共同訓練醫院迴避。 
 原訓練醫院迴避。 

2.3. 預定口試開始時間為上午 10 時 30 分，將依現場狀況彈性調整正式開始時間。 

 
 

8:50~9:20 

10:30~17:30 

17:30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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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個別面試： 
3.1. 本階段考試全程錄音。 
3.2. 考試進行時間 31 分鐘，總計 3 題，考題類型請參考 110 年口試例題公告。 
3.3. 每梯次 10 位考生同時於各區進行，考區分配於口試前一週公告。 

3.4. 依據試務人員指引進入試場應試，第一題作答時間 15 分鐘，第 12 分鐘響短鈴

提醒，第 15 分鐘響長鈴即停止作答；第二~三題作答時間每題 8 分鐘，第 7 分

題鐘響短鈴提醒，第 8 分鐘響長鈴即停止作答，並進行下一題作答，不可再作

答前面題目，題目共 3 題，全程 31 分鐘。 

3.5. 離開考場時需繳回識別證給試務人員，並完成線上問卷填寫及領取寄放物品

後，依據試務人員指引離開考場。 

 
注意事項 
1、 除應用文具（黑筆或藍筆、修正帶（液））外，不得攜帶任何電子通訊器材進入考

場。進入考場後所有行動電話及電子通訊器材均須關機並集中管理，考試結束再發
還（貴重物品請勿攜帶）。如有違規，提交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議處。 

2、 口試期間若發現有使用行動電話及任何電子通訊器材者，取消口試資格或成績以“零
分”計算。 

3、 考生需攜帶准考證及身份證件供試務人員核對身份。 
4、 口試期間請一律佩戴識別證，考完後交還試務人員始得離開。 
5、 完成報到請於指定區域內等候，除飲水或至盥洗室外 (由試務人員陪同)，請勿隨意

走動或離開，違者取消口試資格或成績以“零分”計算。 
6、 試務人員會帶領考生進入各試場應試，請考生注意聽試務人員之宣佈事項。 
7、 完成口試者，不得逗留於考場內，違者口試成績以“零分”計算。 
8、 口試期間，需至盥洗室之考生，須由試務人員陪同，不可單獨前往。 
9、 為落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防疫工作，報到請配合下列事項： 

9.1 測量體溫及填寫健康管理聲明書(包含 TOCC)：測量額溫並填寫表單後方能進入
考場，額溫超過 37.5 度（含）者禁止入場。 

9.2 配戴口罩並配合手部消毒：考生須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方能應試，如未配戴口
罩，無法進入考場。監試人員核對身分時，請配合取下口罩接受查驗。 

9.3 有關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者等考生應考注意事項： 
(1)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之考生依規定通報「地方衛生主管機關」後經同意者，

應搭乘防疫車輛至本會安排符合防疫規格之「隔離試場」應試。 
(2)為提早做準備，上述個案考生應於 110 年 5 月 28 日前向本會通報。 

9.4 請考生做好健康管理，俾順利完成考試。 


